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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研究·

“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政策形成与发展的定性分析

蒋　泓１　陈荔丽２　黎　健３　杨肖光１　钱　序１

１．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　公共卫生安全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上海　２０００３２
２．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厅　广西南宁　５３００２１
３．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上海　２００３３６

【摘　要】目的：分析“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产生和实施的过程、特点和意义，探讨公民社会组织在行
动过程中的作用。方法：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分析法和关键知情人访谈。结果：“广西母婴安

全担架行动”是在特定的地理、经济、交通条件下产生的，由政府部门发起，由包括共青团、妇联在内的公民社

会组织积极响应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得到了社会各界支持，成功地使“担架行动”成为产科绿色通道的一部

分。结论：“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的形成基于全社会对母亲安全的共识，其发展与政府对“母亲安全”的高

度承诺是密不可分的，是具地方特色的政策过程。实施过程中，作为特殊公民社会组织的共青团、妇联担当了

主要力量，并倡导了更多的公民社会组织加入行动。行动过程体现了公民社会组织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重要

性日趋明显，但其在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仍需进一步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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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７年，内罗毕母亲安全研讨会议第一次向全

世界提出“母亲安全”的倡议，推动了全球的“母亲安

全行动”，把孕产妇死亡放到了国际公共卫生问题的

前沿。随后，一系列母亲安全行动在全球唱响，１９９０

年，世界儿童首脑会议号召各国采取措施，到 ２０００

年孕产妇死亡率在１９９０年的基础上下降５０％；２０００

年，联合国千年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千年宣言》［１］，

提出千年发展目标，要求到２０１５年使孕产妇死亡率

（ＭＭＲ）在１９９０年的水平上下降７５％，并且专业助

产覆盖率要达到９０％。

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中国相继出台和修订了

多部与维护妇女权益相关的国家级法律法规，这些

法律或条例中有不少都明确倡导住院分娩的政策。

为了实现１９９０年签署的《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世

界宣言》及行动计划中的降低 ＭＭＲ的目标，国务院

先后于１９９２年与１９９５年颁布了《九十年代中国儿

童发展纲要》［２］与《中国妇女发展纲要（１９９５—

２０００）》［３］，２０００年又发布了第二个十年的《中国妇

女发展纲要（２００１—２０１０）》与《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２００１—２０１０）》（简称《两纲》），均确立降低 ＭＭＲ

的目标并推进农村住院分娩。同时，在 １９９９年底，

国务院妇儿工委、卫生部和财政部在我国中西部地

区农村开始实施“降低孕产妇死亡率和消除新生儿

破伤风项目”（降消项目），力争降低 ＭＭＲ和新生儿

破伤风，实现国际承诺。各省／自治区也纷纷开展母

亲安全行动，以实现国家《两纲》目标。广西壮族自

治区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制定并实施广西壮族自治区的

母亲安全（农村住院分娩）政策（亦称为广西母婴安

全项目），在农村地区大力推行住院分娩，并通过卫

生系统的一系列实施方案的改革来促进住院分娩服

务的利用和产科服务质量的提高，从而达到降低广

西农村地区孕产妇死亡率的目标。［４］

在广西母亲安全政策过程中，由政府部门发起，

公民社会组织主要参与的“母婴安全担架行动”，作

为边远山区建立产科绿色通道的重要内容，在政策

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是广西母亲安全政策过程的

一大特色。本文围绕“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从

其产生、执行过程中分析行动的特点和意义，并探讨

其间公民社会组织的功能，为其它边远地区开展母

亲安全行动，并进一步发挥公民社会组织的作用提

供可借鉴的经验。

１研究方法

１．１文献分析法
采用社会学中的文献归纳法，从文献中获得广

西母亲安全政策中“担架行动”的发展过程。用于分

析的文献包括：国家、广西有关的法律文本与政府文

件；公开发表的有关研究成果；未公开发表的文献，

如广西卫生厅内部有关母亲安全政策的调研报告中

与“担架行动”相关的内容；新闻媒体与互联网上的

有关“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的报道。

１．２关键知情人访谈
采用滚雪球法从２００７年２月至２００８年６月选

择１５名广西母亲安全政策的关键知情人，包括广西
的政府官员４名（区、市、县的行政领导）、卫生政策
制定者３名（卫生厅和卫生局的政策制定者）、卫生
管理者４名（卫生服务机构的管理者）、公民社会成
员（行业协会的专家，妇联等组织的工作人员）３名
与国际组织项目官员１名，应用半结构化访谈提纲
进行深入访谈，探索广西母亲安全政策的发展与实

施过程以及政策的主要决定因素对政策过程的影

响。所有访谈均在获得访谈对象同意后展开，定性

访谈音频文件经转录后成为 Ｗｏｒｄ文件，并导入 Ｎｖｉ
ｖｏ７．０专业定性分析软件，由两位研究人员同时按
照框架分析方法的原理进行主题设定、编码、分析。

２研究结果

２．１政策背景：应对高孕产妇死亡率的母亲安全政策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中国南部，山峦连绵，素有

“八分山一亩田”之称，全区１０９个县（市、区）中有国
家级和自治区级贫困县４９个，属农业省区和欠发达
地区。相对落后的经济水平与不利的地理环境使广

西的母亲安全状况令人堪忧，孕产妇死亡率始终维

持着较高的水平，长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广西

１９９５年 ＭＭＲ为 ９６／１０万（全国 ６１．９／１０万）；１９９８
年平均孕产妇死亡率为 ８６／１０万（全国 ５６．２／１０
万）［５６］，在农村地区孕产妇死亡形势最为严峻，农村

孕产妇死亡高于城市３～５倍，３０个贫困县 ＭＭＲ竟
高达２３２．８３／１０万。［４］广西的农村妇女千百年来形
成了“生仔在家，生病才住院”，在外面分娩是“伤风

败俗”的落后观念。另外，经济困难，交通不便等亦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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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导致住院分娩率低、孕产妇死亡率高的原因。

１９９６年，广西农村住院分娩率（包括县城）仅为

１８％。因此，解决农村地区的孕产妇死亡问题是广

西实现《两纲》的关键。针对农村地区高孕产妇死亡

率、低住院分娩率的现象，广西自治区政府在 １９９８

年开始推行以提高农村住院分娩为主体的“广西母

婴安全项目”，以期解决这一历史性难题。

２．２政策缘起：“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的产生

为实现降低ＭＭＲ的目标，广西卫生部门在政策

层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如在政策过程中分别通过

广泛的社会宣传动员、转变家庭接生员、提供人性化

产科服务、促进产科服务质量、建立县级产科急救中

心、开辟产科绿色通道、对住院分娩进行政府专项补

贴等策略，促进农村孕产妇住院分娩，以降低孕产妇

死亡率。但政策层面的良好意图却遇到了现实的阻

力，一个突出问题就是来自山区地理环境的严峻挑

战。艰难的地理交通环境常常使占据孕产妇死亡三

大原因之一的“交通延误”发生，家庭分娩过程中一

旦发生难产，到达医疗保健地点的时间发生延误，成

功抢救的机率大为降低。

虽然在“广西母婴安全项目”实施后，各乡镇大

力推行住院分娩政策，卫生院普遍开展了汽车免费

接送孕产妇的行动，但由于许多高山偏远地区没有

道路，车辆无法通行，孕产妇仍不能及时到达卫生机

构住院分娩。当地传统的做法是，家庭分娩一旦出

现紧急情况，家属临时砍竹子做担架或卸下门板，把

产妇抬至医院抢救，但往往由于时间的延误，危急的

现象频频发生。孕产妇死亡评审发现，地理环境艰

难的地方，孕产妇死亡问题突出，克服山高路远的问

题，将孕妇安全地运送至医院分娩，是广西农村住院

分娩政策目标实现的一大关键。基于群众的传统习

惯，当地的卫生管理者提议，是否可以准备一些轻便

的担架，作为交通工具将偏远山区的孕产妇及时转

送至医疗机构。

通过担架把孕产妇从高山偏远地区运送到有公

路的地方或医疗机构以促进住院分娩的建议，受到

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政策制定者的普遍肯定和支

持。２００１年，自治区卫生厅购置了５０副专用担架，

送给广西龙胜县５０个高山村，广西首个“母婴安全

担架行动”在龙胜县开始试点。“担架行动”作为产

科绿色通道的一部分，帮助在地理交通环境恶劣的

山区和偏远地区的孕产妇实现住院分娩。一位当地

的政府官员说：“咱不说产科绿色通道吗，这担架就

是绿色通道通向山村的的一个桥梁。放一副担架在

那个地方备用，哪怕就是在他们寨上的一个卫生室

或妇女干部家，需要时马上去拿也总比去临时砍竹

子绑担架快得多嘛，可以赢得挽救生命的时间。”（政

府官员２）

自从２００１年广西卫生厅在龙胜县开展“母婴安

全担架行动”试点后，广西偏远山区县乡都积极尝

试，推动了这项工作的组织实施。２００４年９月，广西

自治区南丹县团委创建并实施“母婴平安工程担架

行动”，县团委在全县动员３５岁以下的农村青年，积

极组建青年志愿者担架队。自治区政府 ２００５年在

南丹召开“降消项目现场工作会”，推广南丹青年志

愿者担架队方法，为“担架行动”的组织工作开了先

河，为推广“担架行动”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广西日

报》、《南国早报》共同联合向社会发起“捐赠一副担

架，爱心献给母亲”的“母婴安全担架捐赠活动”，行

动很快推广到全广西。

２．３政策推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的组织和实施

中国的政策过程往往体现为“动议—试点—推

广”的渐进模式，广西”担架行动”也体现了这一点。

在龙胜县试点成功经验的基础上，２００６年５月１１日

母亲节，广西自治区妇儿工委、卫生厅很快募集到

１００副母婴安全专用担架，分别送给了最急需的南丹

和巴马县，在全区从政府层面启动并推广“母婴安全

担架行动”。该行动受到了自治区政府领导高度重

视，政府副主席拨出１００万元“主席专项资金”捐助

“广西母婴安全担架”。各级政府领导纷纷以身作

则，倡导社会各界为“担架行动”添砖加瓦，正如一位

政策制定者说：“她一年就１５０万主席基金，［却］再

次拿出１００万，我们调查的边远村庄有５３００多个，

［就用１００万基金］买完担架，送给这些村……”（政

策制定者１）

来自高层的倡导得到了社会各界的纷纷响应，

作为政府部门，妇儿工委的３６个成员单位都捐助了

担架。各地还纷纷组织“担架队”，在各行政村成立

担架大队，自然屯成立６～１０人的担架小队，由青年

志愿者以志愿互助的形式，主动承担了转送孕产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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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分娩的任务。三江、融水、融安等地区还发动了

比“担架行动”更安全的“轿椅行动”。［７］参照南丹县

的做法，许多边远地区的乡镇成立由团委书记、妇联

主席与卫生院医护人员组成的担架队指挥中心，负

责联络、指挥辖区内青年担架队就近参与孕产妇的

护送。青年志愿者还协同卫生部门对村屯孕产妇全

面摸底调查并建立联系卡，卫生部门则对担架队队

员进行相关医务知识培训，讲授担架运送中需注意

的安全知识，使“担架行动”成为广西产科绿色通道

通向山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地的县卫生局和妇幼保健院就“担架行动”专

门出台了管理制度，规定由村干部或卫生所管理担

架。参与“担架行动”的每个村都有青年志愿者担架

队，担架平时放在卫生所或村公所里，当有孕妇需要

使用时，通过电话或其它方式通知担架队，由担架队

负责孕妇的运送。担架队创建行动口号“假如你有

姐妹，你会帮助她吗”等。虽然“担架行动”为自发的

公民社会组织活动，但是在一些地区的县政府或妇

幼保健院还是会给予担架队队员一定的劳务补贴，

给予“担架行动”一定的支持以保持该行动的持

久性。

据统计，２００１年广西卫生厅捐助给龙胜县的５０

副担架，到２００６年１２月已经安全运送了 １６８名产

妇。此外，仅南丹县内，２００４、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及 ２００７年

上半年，担架队各护送孕产妇５２、８６、１０７、５１人（共

２９６人）安全地住院分娩，２２５个青年志愿者担架队

遍及全县边远山村。［８］志愿者“担架行动”不仅挽救

了众多孕产妇的生命，还使村民们逐渐摒弃了农村

在家分娩的陋习，为村民今后积极主动地住院分娩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至２００７年３月，“母婴安全担架行动”已在 １５

个贫困山区县实施，它把产科绿色通道延伸到了边

远高山地区，有效解决了高山孕产妇住院分娩的交

通难题。

２．４政策支撑：公民社会组织在“广西母婴安全担架

行动”中的作用

“担架行动”的实施除了必要的资金与物资支持

外，更需要大量的青壮年人力来完成，而对于这些人

力需求仅靠卫生部门显然无法实现，面对这种情况，

联系政府与社会的公民社会组织起到了关键作用。

在广西母亲安全政策背景下，作为公民社会组织，各

区县的妇联、共青团和民兵积极组成“青年志愿者担

架队”、“民兵担架队”，新闻媒体、社会个人也积极响

应，他们或加入“担架行动”的捐赠，或进行社会宣传

与报道，成为行动的主要实施者，在政府的支持下，

将“担架行动”在全区开展得如火如荼。

在“担架行动”的最初时期，作为广西农村地区

的一种传统观念，村民们普遍认为“生孩子［让］男人

去［帮忙］，或者让孕产妇上车坐船都是不吉利的事”

（政府官员２），因而一些村民不敢抬担架，往往出现

医院人员不得不抬起担架的尴尬场面，此时，共青团

建立了“青年志愿者担架队”，在运送孕产妇的同时，

改变了当地一些男青年的传统观念，也形成了良好

的社会氛围。

其它的公民社会组织如自治区红十字会也受到

“担架行动”的感染，主动捐赠担架上的被子和夜间

照明用的马灯等，为担架运送孕妇创造更便利的条

件。许多社会个人也积极参与到“担架行动”中，一

位公民社会组织成员回忆道：“当时有个做生意的大

化县的人，一下子买了５０副［担架］。完了他也要印

‘母婴安全’几个字。卖担架给我们的大姐她自己也

捐，她还跟着送担架去乡下……”（公民社会组织成

员２）

新闻媒体在社会倡导和宣传动员方面也起了重

要作用，中央和地方媒体报道并向社会倡导“广西母

婴安全担架行动”，《南国早报》组织开展了“捐助一

副担架，爱心献给母婴”的募捐活动并进行系列报

道。《广西日报》和广西新闻网也参与行动，广西新

闻网专门建立网站，用照片、录像、文字系列报道

活动。

“有关广西母婴安全工程的新闻报道多不胜数，

２００５年６月１日，《广西日报》以‘孕产不再命悬一

线’为题整版报道了广西母婴安全工作，２００６年 ６

月，卫生部新闻办公室和《人民日报》、《中国日报》、

《健康报》、《光明日报》、《中国妇女报》、中央电视

台、新华社等中央新闻媒体专程到广西对‘母婴安全

担架行动’进行采访报道。”（卫生管理者２）

２．５政策效果：“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的社会

效应

广西母亲安全政策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广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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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村住院分娩率从１９９６年的１８％提高到２００９年

的９８．１７％，孕产妇死亡率从１９９８年的８６／１０万降

低到２００９年的２２．７９／１０万［９］，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３１．９／１０万）［１０］，领先于西部省区和其他少数民族

自治区。作为母婴安全工程的一部分，“担架行动”

功不可没。

首先，“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的初衷得到了

实现，“担架行动”在一些紧急情况下为挽救妇女生

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位卫生管理者说：“……紧急

情况下，太解决问题了。［在］特殊的情况［下］，［例

如］０３年我们这里下大雪，开到山里面的车子出不来

了，我们另外的救护车进不去，就是只有通过担架来

把难产的孕产妇送下来。再换乘救护车，获得及时

抢救的时间，才能母子平安！”（卫生管理者３）

其次，“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受到了群众的

广泛支持和欢迎。对于”担架行动”，村民们从“从恐

惧害怕到认可，母婴安全担架成为了广西绿水青山

之间一道反映社会文明进步的亮丽风景线。”（公民

社会组织２）一些受缚于传统的观念也得到了解禁，

许多一直居住在高山上的黑衣壮、白裤瑶、苗族等少

数民族的孕妇纷纷冲破传统习俗，自觉借助“担架”

走下山来住院分娩，传统观念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一位政策制定者说：“老百姓叫它‘救命担架’、‘幸福

担架’、‘生命的桥’。很朴素、很形象。她们说：‘以

前是有钱的人坐轿子，生病人坐担架。现在孕产妇

坐的是母婴安全担架，不是一般的担架…’，我到村

医家就看到他们用布包住担架，怕有灰尘污染它，他

们很爱护这一特殊含意的担架。而且村民之间互相

传递这付担架。”（政策制定者１）

此外，“担架行动”成功地倡导、促进了整个社会

对广西母亲安全政策的理解和支持，使社会各种组

织和个人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母亲安全”的理念逐

渐成为社会共识，从精神和政策层面都为孕产妇提

供了重要的支持。一位政策制定者说：“担架行动是

我们广西整个母婴安全工程里的一个特殊环节，虽

然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但是这个民族精神可嘉，村子

里有着副担架，我姐妹的命就有得救……担架行动

深入人心，起到意想不到实惠群众、深入民心、促进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的效果。”（政策制定者１）

２００７年，“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获得了“宋

庆龄樟树奖”［１１］，项目先进经验已推广到全国。虽

然，自 ２００４年以来，广西逐步实施了“国家降消项

目”农村住院分娩补助政策，广西的母亲安全项目和

“担架行动”更有了经济上有力的支持，昔日阻碍农

村妇女住院分娩的“旧观念，经济困难，交通不便”都

伴着国家的农村妇幼卫生重大项目和卫生政策有了

重大改善，担架行动的实施在山村会逐渐减少，但它

形成的母婴安全社会共识和凝聚力将是永不可替

代的。

３讨论

“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是在特定的地理、经

济、交通条件下产生的，是更广义的母亲安全政策得

以有效实施的关键环节。这一政策过程中有许多方

面值得思考与借鉴。

首先，“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是基于全社会

对母亲安全的共识。母亲安全关系着家庭的幸福，

国际社会普遍将母亲安全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

力，母亲安全不仅仅是一个医疗卫生问题，更是一个

政治与公共政策问题。“担架行动”的产生和实施是

与政府部门对母亲安全行动的高度重视分不开的，

体现了政府的理念、承诺与责任，及政策过程中对妇

女生命权、健康权的重视程度的不断强化。广西母

亲安全政策是我国先进执政理念的体现，“广西母婴

安全担架行动”更进一步地将此理念渗透到每一个

村落，不论远近，不论贫富，努力确保每一位孕妇能

落实政策。而全社会的统一认识则是政策得以有效

贯彻的保障。

其次，“担架行动”的发起、实施、推广是基于地

方特色的政策过程体现。基于广西的地理条件，政

策方案在充分考虑了可行性的基础上，制订特色方

案，使母亲安全政策切实起效，达到使更多人受益的

政策目的。将地方特色与政策问题联系起来，制订

具地方特色的政策方案，两者的结合是解决政策问

题的关键途径。

第三，“担架行动”的实施体现了一种适合我国

国情的政策模式，政府倡导、多方合作、循序渐进的

特点。它由政府部门倡导发起，由包括共青团、妇联

在内的公民社会组织积极响应实施，并得到了政府

部门、社会各界和个人的支持。“担架行动”通过规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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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的管理制度，有效的组织，促使高山偏远地区的孕

产妇能够被安全转运至卫生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促

进了政策目标的实现。行动的产生建立在对政策问

题充分认识的基础上，从试点逐步推开的模式也有

利于行动方案的调整、改进和在不同地区的推广。

最后，“担架行动”体现了一种社会力量高度参

与的特征，这对于政策的有效实施是必不可少的。

“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过程中，一些特殊的公民

社会组织如共青团和妇联在实施过程中起了主要作

用。在共青团的带领下，青年志愿者担架队勇于冲

破传统思想的束缚，带动了高山偏远地区的广大青

年加入“担架行动”，使孕产妇转运的绿色通道延伸

到了偏僻的高山和村落。与共青团相似，妇联作为

另一个“第三部门”的典型，在“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

动”实施过程中积极宣传动员妇女参与，并与共青团

一起组建、管理青年志愿者担架队，进行广泛的社会

倡导。新闻媒体、社会个人的积极参与更进一步扩

大了“担架行动”的社会影响，促进了住院分娩政策

的有效实施和可持续发展。

但从“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的案例中，我们

也应该看到，随着我国政府职能向着“小政府、大社

会”模式的逐渐转变［１２］，共青团和妇联等第三部门

应逐渐注意避免依靠行政命令被动地参与政策过

程；共青团组织应注意以组织为本向以青年为本的

工作理念转变［１３］；应进一步鼓励所有的公民社会组

织发挥主观能动性，不仅参加政策的实施过程，更应

积极参与政策的制定过程，发挥其应有的更强大的

社会作用。

“广西母婴安全担架行动”是基于全社会对母亲

安全共识的地方特色政策 ，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是

与广西各级政府对孕产妇死亡问题的重视与承诺密

不可分的，政策方案体现了地方特色与政策问题的

良好结合。在行动实施过程中共青团、妇联等公民

社会组织担当了重要的实施者，倡导并吸引了更多

的社会成员参与，体现了全社会高度参与的过程，提

示了公民社会组织在中国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性日趋

明显，并且预示了社会组织在政策过程中更大的参

与能力与空间，为一种合作式的政策过程模式提供

了经验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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